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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行政院工程會112年7月18日工程技字第1120200648號函影本及其附件各1份、
經濟部所屬新建工程自評屬「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第
(三)、(四)款案件-送審評估表。

主旨：函轉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

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第二點及第九點附件一並自

112年7月18日生效一案，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2年7月18日工程技字第

1120200648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考量近期有部分補助工程案件因主

辦機關評估作業不確實，輕忽生態環境保育議題，致未辦

理生態檢核作業，爰修正旨揭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第

(三)、(四)款，要求新建工程自評屬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

或改善之工程、已開發場所之工程等，需經「上級機關」

審查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始無需辦理生態檢

核。

三、前開所稱之「上級機關」係指工程主辦機關之上一級機關

(如河川局主辦工程時，水利署為上級機關)，如屬中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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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地方案件，指補助機關(如水利署補助縣市政府時，該

署為上級機關)。

四、依注意事項第十三點第(一)項第1款規定，計畫及規劃設計

內容之各審查層級機關應確實審查工程主辦機關生態檢核

之自評內容，合先敘明。

五、個案工程以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第(三)、(四)款自評免

辦理生態檢核者，至遲請於工程發包前，報請上級機關審

查確認免辦理生態檢核之妥適性，至於個案工程如於中長

程個案計畫審查、公共工程基本設計審查或其他相關審查

時，已依注意事項第十三點經上級機關審迄者，無需重複

審查。

六、工程主辦機關如為三級機關(署、局、處)或總公司者，請

陳報本部辦理審查，本部總務司主辦案件部分，請採內簽

陳核方式辦理。

七、為利審查作業順利及一致性，相關工程需另案陳報本部辦

理審查者，請依所附「經濟部所屬新建工程自評屬『公共

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第(三)、(四)款案

件-送審評估表(含參考案例)」填具所需內容，送本部辦

理審查，至於各單位辦理所屬工程生態檢核作業審查，得

參採該表格。

正本：經濟部總務司、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經濟部行政單位(不含國營會)、經濟部所
屬各事業

副本：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技術處、本會第二組、本會第三組(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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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新建工程 

自評屬「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

第(三)、(四)款案件-送審評估表 

工程主辦單位：                                         

工程名稱：                                             

壹、本新建工程經評估屬於下列類別 

□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之

工程。 

□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已開發場所之工程。 

附表 經濟部所屬新建工程-基本資料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工程期程 

 

主辦機關  設計單位  

基地位置 
地點：______市(縣)______區 

 

TWD97 座標 X：          Y：_________ 

是否位於法

定自然保育

區內 

□否 

□是：           保育區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工程目的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      

 

 

工程概要 

(主要施工項目)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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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評估結果 

(至少包括工程點位圖套繪及施工影響範圍內生態物種查詢結果等資料) 

註：本表單檢核項目如有不足之處，可視需求自行調整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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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案例、1 

七股開閉所新建工程（下稱本工程）基地位於七股 E/S 工程預定地，後因七股 E/S 新

建計畫暫置而改為光電用途（光電場及開閉所），本工程於七股光電場（再生能源

處）開發後興建（詳下圖 a），為符相關建築法規而另將原七股 E/S 基地辦理土地分

割（詳下表 a 及附件 b），基地面積約為8,266 平方公尺，故依當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生態檢核作業執行計畫」檢討，研判符合「表 1、新建計畫(工程)生態檢核前

置作業自評表」之位於已開發場所（該場所或鄰近場所無公告濕地、關注物種、保

護區、保育區或環境敏感地區）(生態資料查詢圖臺查詢結果詳下圖 b，確認無關注物

種)。表 a 原七股 E/S 預定地籍分割後用途（臺南市七股區七十二分段 997地號） 

地號（臺南市七股區七十二分段） 用途 

997 地號 光電二期（興建中） 

997-1 地號 光電一期（已完成開發） 

997-2 地號 七股開閉所（本工程基地） 

997-3 地號 #1 連接站（已送電） 

 

圖 a 七股 E/S 工程預定地光電用途（光電、開閉所及連接站）配置 

 

圖 b 七股開閉所基地生態資料查詢圖臺查詢結果(無物種資料) 

工程點位套繪及物種調查，無關注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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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案例、2 

 

工程點位套繪，判斷是否位於生態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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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影響範圍經查有需關注之物種(如保育類等級屬國內紅皮書評估「受脅物種」類別)

可適時要求工程主辦機關仍依注意事項辦理工程各階段之檢核作業 


